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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1 08 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10 月 16 日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行政大樓 3 樓第 3 會議室 
主席：吳宗明教務長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紀錄：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工作報告： 

一、 今年度各系、所檢送之學生校外實習設置相關規定列表如下： 

系所名稱 法規名稱 相關附件 

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 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 附件 1(p.3-11) 

精密工程研

究所 
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組織規則、學生校

外實習實施辦法 附件 2(p.12-16) 

二、 自 104 年度起至目前為止，本校共有 13 個學系、3 個研究所完成設

置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並送本委員會備查。 

參、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提案編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請審議水土保持學系檢送之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實習機構有提

供薪資及無提供薪資版本)如附件 5-6(p.13-18)，請審議。 

說    明：依據本要點第 4 點第 2 款之規定辦理。 

決    議：修正通過，建議水保系刪除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實習機構有提

供薪資)第 2 點第 5 款「實習學生若請假，得按日扣薪」文字。 

執行情形：依照決議事項辦理。 

肆、 提案討論： 

提案編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請審議精密工程研究所檢送之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實習機構有

提供薪資版本)如附件 3 (p.17-19)，請審議。 



說    明：依據本要點第 4 點第 2 款之規定辦理。 

決 議：

一、 修正通過，建議精密工程研究所修訂及新增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如

以下： 

1. 修訂二、實習相關內容第(五)款：

(五)乙方安排實習工作項目應以不影響學生健康及提供安全

的工作環境為要，並應於實習場所配置合於職業安全衛生法

安全防護設備與規劃相關安全措施。

2. 八、合約終止，新增(二)款：

(二)甲方學生有權依據勞動基準法第 14條終止勞動契約。

二、建請研發處配合修正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範本並公佈於網路。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  會：10 時 1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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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4 次所務會議紀錄(節錄) 

時 間：108 年 6 月 4 日（星期二）中午 12:30 
地 點：人文大樓 710 會議室 
主 席：宋慧筠所長

出席者：蘇小鳳老師、郭俊桔老師

記 錄：邱慧瑩

壹、 業務報告：略。

貳、 討論提案：

四、案由：本所訂定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國立中興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要點」第 7 點辦理。（附件 6） 

（二）本所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草案如附件 7，請審議是否妥適。 

決議：照案通過。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意見交換：略。

伍、 散會：13:30 

108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Page 5 -



108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Page 6 -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

1080604 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一、為推動本所專業課程實習制度，訂定本所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二、實施目標：

（一）透過實習過程協助學生結合理論與實務知識，以對圖書館工作的專業活動

有更深入見解。

（二）培養學生獨立自主、溝通協調及團隊合作精神，並建立良好人際關係，累

積就業專業能力。

三、本所於課程委員會中納入校外實習委員會之功能機制，所長為召集人，本所教師為

當然委員，其成員得包含學生代表與合作機構代表各一人，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本委員會須有二分之一（含）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以多數決方式決議。

四、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程。

（二） 確認合作機構之評估結果及選定。

（三） 擬訂書面契約及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四） 協調處理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

（五） 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之終止實習。

（六） 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七） 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五、校外實習單位包括各類型圖書館，如：國家圖書館、學術圖書館（含本校圖書館）、

學校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及專門圖書館。

六、校外實習作業流程：

（一）相關作業流程如附件一，依作業流程辦理各項事務。

（二）研一非本科學生先與實習老師討論欲實習之單位，並向本所辦公室登記，

於當學年度 5 月中旬前提送校外實習申請文件至課程委員會審查，審查通

過後由所辦公室辦理發文事宜。

（三）實習學生不支薪。

（四）學生實習期間由本所辦理學生平安保險。

七、實習學分及實習成績考核規範： 

（一）本所校外實習為 0 學分之選修課程「圖書資訊學實務」，研一非本科學生應

於入學第二學年上學期補修，實習時間安排於研一升研二暑假進行，實習

時數至少 72 小時。具一年以上圖書館實務工作經驗者，得申請免修「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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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學實務」。若學生有特殊情況需提早或延後進行實習，得提出書面申請

由課程委員會另案審議。

（二）學生實習期間需撰寫實習報告，於指定時間內繳交給實習老師並參加實習

成果分享會。

（三）實習成績滿分為 100 分，包含學習態度、負責程度、合作態度、工作績效

等 4 個項目，合計實習佔 80%，實習報告佔 20%。實習期間成績由實習單

位填寫實習考核表（附件二）進行評分。

（四）完成實習之學生須於下學年度上學期，依校訂選課時間內選修「圖書資訊

學實務」課程，方能登錄成績，完成修課程序。

八、本辦法經所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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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學生實習標準作業流程 

負責人：任課教師 

對象：研一非本科學生。 

基本實習時數：72 個小時以上。 

實習內容：依學生及各實習圖書館的需求。 

辦理時程 項目 參與人員 

每年 3、4 月 

每年 4、5 月 

每年 4、5 月 

每年 7、8 月 

每年 9 月 

每年 9、10

月 

學生 

任課教師 

任課教師 

學生 

實習圖書館 

學生、任課

教師 

開發實習機會 

填寫 survey 

（附件一） 

依學生需求推薦圖書

館 

與可能圖書館接洽 

正式實習 

實習成績評核 

實習報告及成果分享 

結案 

成功 

不成功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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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ship survey 

1. What experiences (from jobs and voluntary work, etc) did you have in relation

to library work?

2. What do you expect to learn from your internship?

3.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 for your internship?

4. Do you have any specific libraries or information centres in mind that may meet

your expectation? (List 3 organis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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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學生實習考核表 

實習學生 實習期間 

實習單位 實習時數 

工作項目 

出席情形 

（註明時數） 

出席 

小時 

事假 

小時 

病假 

小時 

曠職 

小時 

考核項目 學習態度

（0-25分） 

負責程度 

（0-25 分） 

合作態度 

（0-25 分） 

工作績效 

（0-25分） 

總成績 

（0-100分） 

分    數 

學生工作表現

之綜合評語 

實習建議事項 

實習輔導人員（簽章）：        日期： 

實習單位主管（簽章）：        日期： 

備註 

1.實習考核表屬保密文件，學生本人不會得知考評結果，為切實瞭解學生在實習期間

的問題，懇請實習單位惠予意見與指正。

2.敬請實習單位於同學實習結束後，將本考核表寄至：

402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人文大樓 7樓)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宋慧筠老師。或是 Email: hsung@dragon.nchu.edu.tw

3.如有任何疑問，請電：04-22840815轉 724。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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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於 工學院精密工程研究所 日期：108年9月20日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主旨：檢陳本所訂定之「國立中興大學精密工程研究所學生校

外實習委員會組織規則」（如附件一）及「國立中興大

學精密工程研究所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如附件

二），請備查。

說明：旨揭辦法業經本所108年9月18日108學年度第3次所務會

議通過在案，如附件三。

擬辦：檢送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後實施。

敬陳

校長 薛
會辦單位： 課務組

第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檔  號：108/1908/1/
保存年限：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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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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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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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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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線

國立中興大學

工學院精密工程
研究所

1081900522

0920
1622

0922
1333

0923
0921 代

0923
1425

本案奉核後，請將簽陳影本及
「精密工程研究所學生校外
實習實施辦法」送課務組，俾
利提送下次「學生校外實習委
員會」備查。 0924

1626
0925
1359

依本校分層負責管理機制，
本案建請教務長核定。

0925
1439

代為決行
0925
1635

文號：1081900522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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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精密工程研究所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

立合約書人 

甲方：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甲方） 

乙方：實習機構 （以下簡稱乙方，為增進學生實務技能，同意 

學生    學號                    校外實習，特訂定本合約） 

雙方協議訂定下列事項，共同遵循。 

一、 校外實習工作職掌： 

（一）甲方負責聯繫協調實習有關事項及安排分發學生實習單位，並由指導教授負責指導

學生專業實務實習。 

（二）乙方委由 負責學生實習工作分配及輔導實習學生。 

二、 實習相關內容： 

（一）實習期間自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止。 

（二）薪資以日薪或月薪計，預定給付□每月□每日新臺幣 元。薪資由乙

方以金融機構轉存方式直接發給甲方學生。 

（三）住宿： 。(若無住宿可免填) 

（四）伙食： 。(若無伙食可免填) 

（五）乙方安排實習工作項目應以不影響學生健康及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為要，並應於

實習場所配置安全防護設備與規劃相關安全措施。 

三、 實習報到： 

（一）甲方於實習前 2 週將實習學生名單及報到資料送達乙方。

（二）乙方於學生報到時，應即給予職前訓練，並派專人指導。 

四、實習學生保險及其他權益保障 

(一)乙方應於學生報到時依相關法令辦理勞工保險及勞工退休金提撥等。 

(二)乙方於學生實習期間，應遵守相關勞動法令之規定。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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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習學生輔導 

實習期間每位學生由乙方安排輔導人員，輔導實習學生之工作內容及進度。 

六、實習考核 

（一）實習期間由甲方輔導老師及乙方實習單位主管共同評核實習成績。乙方應於實習

結束一個月前將實習成績擲交甲方，俾利核算實習成績。 

（二）實習結束後，學生得向乙方申請開具實習證明文件。 

（三）學生表現或適應欠佳時，由乙方知會甲方共同協商處理方式，經輔導未改善者，

取消實習資格或轉介其他實習單位。 

（四）甲乙雙方不定期協調檢討實習各項措施，期使校外實習課程合作更臻完善。 

七、爭議處理 

（一）實習期間若發生糾紛或爭議，學生得提出申訴，由精密工程研究所校外實習委員

會(或相關會議)召集乙方、學生及有關單位共同協商解決。 

（二）實習期間發生之糾紛或爭議，甲乙雙方得依據勞資爭議處理法之規定處理。 

八、合約終止 

（一）學生表現或適應欠佳時，經乙方知會甲方共同輔導改善後，學生確實無法勝任實

習工作者，乙方得以書面終止本合約。 

（二）乙方所安排之實習內容不得要求學生協助從事違法行為。乙方如有違反，甲方得

逕行終止本合約，甲方學生與乙方勞動關係亦告終止。 

九、準據法與合意管轄法院 

(一)本合約書所發生之一切爭議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 

(二)若因本合約內容涉訟時，雙方同意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附則 

其他有關校外實習課程合作未盡事宜，甲乙雙方得視實際需要協議另訂之。 

十一、本合約書乙式貳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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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約書人 

甲 方：國立中興大學 (學校大印) 

代 表 人：薛富盛 (校長用印) 

職 稱：校長 

實習學生單位主管：   (所長用印) 

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用印) 

實習學生： 

電 話：04-22840531 

地 址：402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乙 方： (乙方單位用印) 

代 表 人： (負責人用印) 

職 稱： 

電 話：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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